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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函
地址：111036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7
巷1號
承辦人：賴香綾
電話：02-28740670#1609
傳真：02-28740821
電子信箱：tmsb.1604@tmsb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明校視資字第11430104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 (18525942_114301048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視障教育資源中心「輔具新訊（二）：AI智慧眼

鏡於視覺障礙輔助之應用研習」研習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

校轉知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114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名稱：輔具新訊（二）：AI智慧眼鏡於視覺障礙輔

助之應用研習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

１、本市視障教育相關教師，含啟明學校教師、集中式特

教班教師或資源班教師（含視障重點學校）、視障巡

迴輔導教師、特教助理員等。

２、本市對本次研習內容有興趣的教師。

(三)時間：115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：45-12：00。

(四)地點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2樓視障教育資源中心會議室

（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東新國小 1141216

*TBAA114600932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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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講者：視覺輔具公司吳林駿先生、郭孝勇先生。

(六)主題：

１、AI多功能學習輔具（ROKID智慧眼鏡）。

２、AI導盲組（AI辨識眼鏡、手機架）。

(七)研習報名：

１、屬「參加對象1」之教師，敬請所屬學校惠予公假；屬

「參加對象2」之教師，敬請所屬學校依權責辦理假別

核給等事宜。

２、北市教師請於115年1月7日（星期三）前，逕至臺北市

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

請學校完成薦派作業。

三、備註：

(一)如欲申請特殊需求（如手語翻譯員、視障引導、輪椅席

等）服務，請於報名時聯繫承辦人，以利服務之安排。

(二)本次研習採用台北通APP進行會議簽到，會議前請下載安

裝【台北通APP】。

(三)倘對本研習有疑問，請逕洽視障教育資源中心賴老師，

電話：02-28740670轉1609。

(四)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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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9321  
主旨：檢送本校視障教育資源中心「輔具新訊（二）：AI智慧眼鏡於視覺障礙輔助之應  
用研習」研習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轉知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特教組長 陳樹中 送陳/會 114/12/16 16:17:21  
擬辦：     
1.上網公告。     
2.請鈞長核予參加研習老師公假登記，但課務需自理。     
3.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輔導主任 陳淑娥 送陳/會 114/12/17 09:52:44  
擬辦：     
1.上網公告。     
2.請鈞長核予參加研習老師公假登記，但課務需自理。     
3.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校長 李家旭 決行 114/12/17 09:56:00  
如擬   


